
- 1 - 
 

 
 
 

天 津 大 学 文 件  
 
 

天大校教〔2017〕15号 

 
 

 

各学院（部）及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本科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学位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《天津大学章程》

《天津大学学生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本细则经 2017

年第 10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。请各有关单位遵照执

行。 

天津大学     

2017 年 8月 28日 

 

（联系人：白  竹；联系电话：8535605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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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本科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

法》、《天津大学章程》《天津大学学生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，

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我校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按照教育部发布的《普通

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》中规定的学科门类授予。 

第三条 学士学位的授予条件如下： 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遵守法

纪；通过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政治理论课学习，能够掌握马克思

主义的基本理论，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分析

问题、解决问题，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。 

（二）能够较好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、专门知识和基本

技能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。 

（三）完成所在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的学习，成绩

合格并修满规定学分，毕业设计 (论文)答辩通过。 

（四）英语专业学生国家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成绩合格。非英

语类专业学生通过学校组织的外语水平考试。 

第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确

认后，不授予学士学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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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者。 

（二）未取得本科毕业证书者。  

（三）外语水平未达到学校要求者。 

（四）由于其他原因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认为不应授予学

位的。 

第五条 学士学位的授予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应向所在学院（部）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申请。 

（二）各学院（部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学生申请与学士

学位授予条件对本学院（部）毕业生学习成绩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答辩情况等材料进行资格审查，提出拟授予或不授予学位的意

见。 

（三）教务处汇总各学院（部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上报拟授

予和不授予学位的学生名单，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。 

（四）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批准，对符合学位授予条件

者授予学士学位。 

第六条 补授学位的条件如下： 

（一）毕业时按结业处理的学生在学校允许的最长学习年限

内（含结业时已在校学习年限）取得本科毕业证书后，符合学士

学位授予条件者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批准后授予学士学

位，颁发学士学位证书。 

（二）已取得本科毕业证书，只因外语水平未达到学校要求

而暂不授予学位的毕业生，离校后两年内回学校参加相应的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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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，成绩达到学校要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，经学校学位评定委

员会审查批准后授予学士学位，颁发学士学位证书。 

补授学位每学期进行一次，每学年两次。 

第七条 本细则经 2017 年第 10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自

2018届本科毕业生开始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天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8月 28日印发   


